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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

      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07年 10月 4日 

發 稿 人：主任檢察官陳怡利  

聯絡電話：08-7535211*5203       編號：1071004-17 
  

屏檢與犯保屏東分會舉辦分區座談會 結合 

「檢、警」點亮〝馨〞燈暨反賄宣導 

  為促進委員、志工與各分局犯保官彼此熟稔及更瞭解犯

罪被害保護業務及因應屏東縣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五合一選

舉，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長林錦村（兼任分會榮譽主任

委員）特指示犯保屏東分會於本(107)年 9月 25日、9月 28

日及 10月 2日，分北、中、南區舉辦犯保分區座談會；分

會同時邀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陳怡利、呂建興、

莊玲如於各區擔任法律時事及反賄選宣導講座，以生活化時

事及今年選舉議題為主軸，分享生活中如何保障自我權益、

避免誤觸法網及傳達反賄選。 

本次 3場座談會議並邀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副局長吳清

飛、督察長蘇政敏、潮州分局長林建良、東港分局副分局長

張志清等警局同仁與會，林檢察長感謝各警分局夥伴與分會

相互合作，協助犯罪被害保護機制推展及落實；龍主任委員

也感謝夥伴為了柔性司法全力以赴協助馨生人，讓馨生人於

發生事件後得於第一時間獲得國家保護及社會關愛。犯保屏

東分會積極推動落實犯罪被害保護機制，從第一時間警局同

仁即時協助、轉介分會指派志工訪視慰問，至連結社會資源

共同建置犯罪預防及保護網絡，類此種種措施祈願發揮「守

望相助」精神，進而將陽光灑進馨生家庭，點亮〝馨〞燈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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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為加強國人公民意識，並建立公開、公平、公正法治

社會，林錦村檢察長於會議中，除再次宣示本署積極查賄之

決心外，同時向各委員及志工們傳達「不買票、不賣票」之

反賄選觀念，並期盼各犯保志工於輔導個案及遇親友時，能

協助本署傳遞「檢舉賄選，人人有責」反賄選觀念，並強調

若發現有賄選情事時，可立即撥打檢舉專線 0800-024099後

按 4，鼓勵大家勇於檢舉賄選。本署 3位主任檢察官除了結

合時事介紹相關法律概念外，更於反賄選宣導中，教授了抓

賄選「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」五大重點的「撇步」，指導請

委員及志工們如何蒐集賄選之相關事證，並勇於檢舉賄選，

本署期盼與屏東鄉親們一起協力端正社會風氣，共同為創造

安居、幸福及無賄的城市而努力。 

  

  

 


